
 

   

《 打 擊 洗 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(金 融 機 構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 獲 得 銀 行 服 務  —  進 一 步 回 應  

  

  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日 就 同 一 事 宜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交

文 件 後 ， 現 再 提 交 文 件 ， 回 應 委 員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會 議

上的提問及建議。  

 

2.  匯 款 業 務 往 往 涉 及 巨 額 資 金 轉 移 (不 論 是 單 一 交 易 或 在 一 段

時 間 內 多 次 匯 款 )， 通 常 會 在 不 同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之 間 跨 境 進 行 ， 而 且

大 多 會 透 過 中 介 人 (有 時 候 更 會 透 過 多 名 中 介 人 )進 行 ， 基 於 這 些 業 務

特 質 ， 匯 款 業 界 本 身 屬 高 風 險 行 業 。 正 如 上 一 份 文 件 指 出 ， 《 打 擊 洗

錢 及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(金 融 機 構 )條 例 草 案 》 (條 例 草 案 )將 加 入 的 多

項 監 管 要 求 ， 特 別 是 要 求 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 符 合 發 牌 要 求 ， 遵 從 客 戶 盡

職 審 查 及 備 存 紀 錄 規 定 ， 並 須 就 這 些 規 定 接 受 合 規 監 督 ， 都 會 給 予 其

他 金 融 機 構 某 程 度 上 的 保 證 ， 讓 他 們 有 信 心 與 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 維 持 業

務 關 係 。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(金 管 局 )原 則 上 認 為 ， 只 要 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

符 合 發 牌 要 求 並 根 據 新 法 例 獲 發 牌 照 ， 而 且 按 照 相 關 的 監 管 指 引 完 全

遵 從 法 定 的 客 戶 盡 職 審 查 和 備 存 紀 錄 規 定 ， 這 類 經 營 者 沒 有 理 由 因 其

洗錢／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而不獲銀行提供服務。  

 

3.  至 於 有 委 員 詢 問 或 建 議 當 局可 否 採 取 額 外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認 可

機 構 不 會 無 故 突 然 取 消 金 錢 服 務 經 營 者 的 戶 口 ， 金 管 局 指 出 是 否 與 某

名 客 戶 保 持 業 務 關 係 是 由 認 可 機 構 根 據 多 項 因 素 決 定 ， 包 括 兩 者 的 業

務 關 係 會 否 為 認 可 機 構 帶 來 風 險 ， 以 及 認 可 機 構 管 理 有 關 風 險 的 能

力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金 管 局 認 為 認 可 機 構 處 理 與 客 戶 的 業 務 關 係 時 (包 括

取消其戶口 )，須合理地行事。  

 

4.  金 管 局 進 一 步 指 如 認 可 機 構欲 取 消 客 戶 的 戶 口 ， 應 給 予 客 戶

足 夠 通 知 ， 讓 客 戶 有 時 間 作 出 其 他 安 排 ， 並 且 盡 可 能 向 客 戶 解 釋 取 消

其 戶 口 的 理 由 。 不 過 ， 認 可 機 構 可 能 因 法 律 原 因 而 未 能 一 定 就 取 消 個

別 戶 口 提 供 解 釋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《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455

章 ) 1 規 定 ， 凡 任 何 人 知 道 或 懷 疑 任 何 財 產 是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 益 ， 或

在 與 可 公 訴 罪 行 有 關 的 情 況 下 使 用 ， 或 擬 在 與 可 公 訴 罪 行 有 關 的 情 況

下 使 用 ， 該 人 須 向 聯 合 財 富 情 報 組 披 露 所 知 悉 或 懷 疑 的 事 情 ， 但 不 得

公 開 或 暗 示 有 人 曾 經 作 出 披 露 。 認 可 機 構 如 是 基 於 這 些 情 況 下 取 消 客

戶 的 戶 口 ， 可 能 會 被 限 制 不 得 就 取 消 戶 口 向 客 戶 解 釋 原 因 ， 或 就 可 能

導 致 戶 口 被 取 消 的 個 別 行 為 向 客 戶 發 出 警 告 。 不 過 ， 金 管 局 仍 希 望 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第 25A 及 26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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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機 構 在 可 行 範 圍 內 ， 盡 可 能 給 予 客 戶 足 夠 通 知 ， 並 向 其 解 釋 取 消 戶

口的原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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